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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高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622）

提名委員會組成變更

力高地產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自二零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起本公司提名委員會（「提名委員會」）組成發生以下變更：

(i) 執行董事黃若青先生（「黃先生」）不再為提名委員會主席及成員；

(ii) 非執行董事范嘉琳女士（「范女士」）已獲委任為提名委員會成員；及

(iii) 獨立非執行董事及提名委員會成員周安達源先生SBS，BBS（「周先生」）已獲委

任為提名委員會主席。

於上述變更後，提名委員會包括兩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周先生（提名委員會主席）

及譚錦球博士GBS，SBS，太平紳士）及一名非執行董事（即范女士）及擁有至少一

名不同性別的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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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變更乃根據對董事委員會架構的定期評估及為符合將於二零二五年七月一日生

效的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及上市規則附錄C1所載

企業管治守則的修訂而作出。

董事會謹此熱烈歡迎周先生及范女士於提名委員會履新。

承董事會命

力高地產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

黃若虹

香港，二零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黃若虹先生太平紳士、黃若青先生及唐承勇先生；非執行董事為范嘉琳

女士；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周安達源先生SBS，BBS、譚錦球博士GBS，SBS，太平紳士及葉棣謙

先生。


